
从中介行业近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 行业的
市场竞争仍然非常惨烈， 世邦魏理仕杭州公司董
事总经理马英枢表示， 大家都看到了中介市场服
务的这块蛋糕，行业里面的玩家更多了，而且份额
更向一些大型的中介公司集中。 除了一些传统的
中介公司，还有一些互联网中介公司的兴起，相比
之下， 大部分传统的中介公司解决的是租售过程
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而一些互联网中介公司虽
打破了信息不对称，但也出现了其他问题，比如说
房源真假、房源端口问题。行业竞争仍在不断加剧
升级。 ■每日经济新闻

竞争惨烈
份额正逐渐向大型中介集中

杭州市住保房管局工作人员何陈煜告诉记
者，针对这次事件，杭州市住保房管局除了责令杭
州“我爱我家”整改外，还对其实施了暂停网签的
临时管制。

“临时管制主要基于2个目的，一个是因为通
过这件事情，暴露出该公司内部管理、风险管控等
方面存在漏洞，为了防止损害的后果进一步扩大，
所以暂停了网签；另一方面，也是督促公司及时做
好整改和善后工作。”

而暂停网签则是从租房市场波及到了二手
房买卖交易市场，据何陈煜介绍，目前杭州二手房
市场主要的几个中介机构有我爱我家等三家，这
三家的占比达到了整个二手房交易市场70%左
右的份额。

何陈煜表示， 对于此次中介公司经纪人侵占
租客租金一事，也反映了公司制度存在漏洞：一方
面是中介公司内部人员的管理， 第二方面是对资
金风险的管控，第三方面是客户相关权益和风险
的告知。这也给很多房屋中介公司以警示。

据了解， 目前针对二手房的买卖采取资金四
方监管的模式，但是房屋租赁市场资金监管要宽
松得多，这是由于租赁市场的灵活性，以及资金交
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一次性完成，当然原则
上也要求备案。

对此，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
向记者表示，这个事例实际上反映了所谓委托代
理关系出现了破坏。中介利用房东和租客之间不
直接接触的特点， 实际上在中间试图“套利”。另
外，也反映了租客的资金监管不是很透明，后续可
以采取类似支付宝的第三方监管的方式， 即此类
资金不应该让中介人员直接接触。

关注三湘都市报微信
看E报。

11月18日，杭州市住保房管局开
出一张罚单，向杭州“我爱我家”房地
产经纪有限公司下达《责令限期整改
通知书》， 要求其对下属员工违法侵
占客户租金问题进行限期整改，调查
整改期间暂停我爱我家的网签资格。

据了解，此次杭州“我爱我家”被
罚主要为其公司下属望江门分公司
从业人员徐宁（化名）违法侵占多个
客户房租租金，且金额巨大。

对于善后处理，公司承诺将全额
垫付涉事租客的相关损失，涉事租客
签订的原租赁协议将继续生效。截止
到11月19日，杭州“我爱我家”已经和
100多个涉案的租客重新签订了合
同，涉及金额高达100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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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杭州“我爱我家”品牌总监周包
军透露，徐宁在该公司做了2年经纪人，
这次被发现侵占租客租金，主要是以低
房租长租期的方式进行：一方面和租客
签订的租房合同， 租金比市场价低，租
期较长；而另一方面，伪造另一方租金
正常、租金支付周期正常的协议交给公
司，中间差额进行截留。据了解，为保证
不被公司发现，直至事发前，徐宁都在
按时缴纳租金。

比如说， 一套月租3000元的房
子， 他可能以月租2000元租给租客，
因为租金便宜， 他会跟租客要一年租
金，然后再给公司出示虚假合同，他仍
然会以3000元/月、按季度支付的方式
交给公司9000元———这样，他就截留
了1.5万元。

由于徐宁事前和租客进行了串供，
公司刚开始还没有察觉，后来对一些涉
案的客户进行摸排，徐宁才交代跟租客
签订了虚假协议的内幕情况。

而据杭州“我爱我家”公司统计，徐
宁除了准备真假两手合同之外，有的租
客甚至连租房合同都没有签，只有一张
收条。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徐宁的动机，
周包军表示，“公司也不是非常清楚，目
前已经交给公安机关进行侦破。如果涉
案人侵占的资金没有一个相应较高的
回报率的话，总有一天他也会主动暴露
的。”而根据此前有媒体报道披露，徐宁
这么操作是为了提高业绩。

真假协议瞒天过海
经纪人轻松套利上百万

中间可以“套利”
暴露中介市场诸多问题

真假协议瞒天过海
是为牟利还是为了业绩？

日前， 海南省住建厅向各市县住房行政
主管部门下发通知， 要求开展房地产中介专
项整治，重点整治十类问题：

(一)发布虚假房源、不实价格信息招揽业
务，诱骗消费者。

(二)未将房屋抵押、查封等限制交易信息
及时告知购房人。

(三)未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标明房地产
中介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

(四)强制提供代办服务、捆绑收费。
(五)未经当事人同意，擅自通过网签系统

签订中介服务合同、交易合同。
(六)为不符合交易条件的房屋提供中介

服务。
(七)对交易当事人隐瞒真实的房屋交易

信息，低价收进高价卖(租)出房屋赚取差价。
(八)侵占或挪用交易资金。
(九)泄露或不当使用客户信息。
(十)中介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到

所在市、县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

海南下“重药”
整治房产中介10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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